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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

信用评价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信用评价工作，营

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交通运输部

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《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、普通国省道、干线航

道、沿江沿海港口等公路水运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信用评价活

动，适用本实施细则。

本实施细则所称建设单位是指由项目法人或者项目投资主

体组建、明确或者委托的，依法承担本省公路水运工程立项后建

设实施阶段组织、协调和管理的项目建设管理单位（含代建单位）

或者项目管理机构。

第三条 建设单位信用评价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实行定期评价和动态评价相结合。

第四条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

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，组织开展建设

单位信用评价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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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建设单位信用评价内容包括法定义务履行、合同履

约和荣誉信息。

法定义务履行、合同履约信用评价，以单个建设项目为评价

单元；荣誉信息评价以每个建设单位为评价单元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以下称

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”）应当按照职责权限，根据国家和省相关

规定，依据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检查结果、处罚决定、奖惩通

报等相关信息，按照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信用行为评

定标准》（详见附件，以下称《评定标准》）对建设单位法定义

务履行进行评价。

评价内容包括综合管理、招标管理、合同管理、计划进度、

投资控制、质量管理、安全管理、生态环保、廉政建设和其他。

第七条 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相关从业单位可以按照合

同约定，依据建设单位合同履约过程中形成的相关信息，按照《评

定标准》对建设单位合同履约进行评价。

评价内容包括工程进度、设计变更、计量支付、质量管理、

安全管理、生态环保、廉政建设、信用承诺和其他。

相关从业单位在项目合同有效期内，通过厅建设市场信用系

统对建设单位的合同履约进行评价，评价可以按照季度或者年度

进行。相关从业单位未对建设单位进行评价的，默认评价分为满

分；评价未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的，不予采信。评价信息应当实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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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厅建设市场信用系统。

委托代建的公路水运建设工程，项目法人可以按照《评定标

准》对代建单位的合同履约行为进行评价。

第八条 建设单位信用评价等级按照信用好、较好、一般、

较差、差，分为 AA、A、B、C、D 五个等级。

第九条 建设单位信用评价采用计分制，总分值为 100分，

其中法定义务履行评价分值为 70分，合同履约评价分值为 30分。

第十条 建设单位信用评价等级按照下列规定确定：

AA：95 分≤评分≤100分；

A：85 分≤评分＜95分；

B：75 分≤评分＜85分；

C：60 分≤评分＜75分；

D：评分＜60 分。

第十一条 信用评价等级为 AA 级的，应当具备《江苏省公

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。

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信用评价周期为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

月 31 日。

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县（市、区）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项目管理权限，在每年 2 月底前完成本行

政区域内建设单位上年度的信用评价工作；高速公路、过江通道

等项目的建设单位信用评价，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项目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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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权限负责。

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确定全省建设

单位信用评价等级。

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负责多个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并且分别

设立项目管理机构的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《评定标准》，

分别对项目管理机构进行信用评价，并按照项目投资额加权平均

对建设单位信用进行综合评分。

建设单位合并、重组的，可以按照资产控股比例占主导地位

一方确定单位信用等级。建设单位分立的，按照新设立单位确定

信用评价等级，但不得高于原评价等级。建设单位更名的，其信

用等级不变。建设单位注销的，注销其信用等级。

第十五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将信用评价信

息录入厅建设市场信用系统，并将评价结果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

网站和“信用交通·江苏”网站上公示。

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在本省上年度信用等级评定为 AA 级、

A 级的，在当年度无信用评价信息的，其信用等级可以按照上年

度评价结果延续一年。延续一年后仍无信用评价信息的，其信用

等级调整为暂定 A 级。连续三年在本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无投

标活动、无信用评价信息且在厅建设市场信用系统中无信息更新

记录的，其信用信息予以冻结；需重新启用的，应当在厅建设市

场信用系统中更新其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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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明确的具有行政、事业性

质专门从事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建设单位不纳入本实

施细则进行信用评价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实施细则的

相关评价内容，对其所属的项目管理机构进行考核。

第十八条 农村公路等其他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信用评

价，可以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。

附件 1-1：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信用行为评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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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：

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信用行为

评价标准

一、项目管理机构或承担单个项目的建设单位评分

（一）法定义务履行评价

表1 法定义务履行评价表

序号 考核项目 扣分 实得分 说明

总得分 （满分100分）

1 综合管理（5 分）

2 招标管理（10 分）

3 合同管理（5 分）

4 计划进度（5 分）

5 投资控制（5 分）

6 质量管理（15 分）

7 安全管理（15 分）

8 生态环保（15 分）

9 廉政建设（15 分）

10 其他（1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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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项目 扣分 实得分 说明

总得分 （满分100分）

11 加分项（10 分）

注：1. 考核评分实行扣分和加分相结合的方式，扣分项直至该项指标分扣完为止，

每项最低为 0 分。

2. 序号 1~10 项扣分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建设单位履约考核不认真，对相关考核条款执行不力，应当发现却未发

现相关问题，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项目监督检查中发现的，在合同管

理项中扣 0.5 分/项·次；

（2）尚不构成行政处罚或政务处分的，视情节轻重按 0.1～2 分/次（或人·次）

扣分；

（3）受到行政处罚或政务处分的，视情节轻重按 2～5 分/次（或人·次）扣分；

其他从业单位因本项目受到行政处罚，建设单位未履行管理职责应承担

责任的，视情节轻重按 1～5 分/次（或人·次）扣分；

（4）受到刑事处罚的，视情节轻重按 5～15 分/次（或人·次）扣分；

（5）单项分扣至 0 分为止；

（6）属于信用等级动态调整的不良行为，按照规定直接定级。

3. 序号 11加分项具体加分标准见表 4。

4. 评价总分满分 100 分，超过 100 分的按 100 分计，并按照 70%计入综合评分。

5. 在建项目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染责任事故的直接定为 D 级。

（二）合同履约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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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合同履约评价表

序号 考核项目
合同约定内容/标准

文件/专用文件条款
扣分 实得分

说明

（A级以下的，

应注明违反的

合同条款）

总得分 （满分 100 分）

1 进度管理（10 分）

2 设计变更（10 分）

3 质量管理（10 分）

4 安全管理（10 分）

5 计量支付（10 分）

6 生态环保（10 分）

7 廉政建设（10 分）

8 信用承诺（10 分）

9 发包人义务（10 分）

10 其他问题（10 分）

注：1. 评价总分满分 100 分，并按照 30%计入综合评分；

2. 相关从业单位根据合同条款对建设单位进行逐项评分，对建设单位不履行

合同约定，情节较轻或者对当事人造成一般损失的，扣 0.1～5 分/项·次；

情节较重或者对当事人造成较大损失的，扣 5～10 分/项·次；情节严重或

者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，扣 10 分/项·次；



— 9—

3. 相关从业单位未对建设单位进行评价的，默认评价分为满分；评价未提供

相关佐证材料的，不予采信；

4. 委托代建项目，项目法人对代建单位的履约评价适用此表。

（三）综合评分

对承担单个项目的建设单位的综合评分为：

Z=70%×H+30%×L+R

Z：综合评价得分；

H：法定义务履行评价得分；

L：合同履约评价得分；

R：建设单位荣誉加分。

二、承担多个项目的建设单位评分

式中：

ZD：承担多个项目的建设单位信用综合评分；

i：对建设单位进行评价的项目数量，i=1、2、…n；

Zi：建设单位在单个项目综合评价的得分；

Ci：建设单位某个项目总投资额，以亿元为单位，Ci超过1亿的按照

四舍五入取整计算，Ci不超过1亿的按照1亿计算；

R：建设单位荣誉加分。









 
n

1i
in

1i
i

n

1i
ii

R
C

CZ
ZD



— 10—

算例：某建设单位负责共有4个项目，项目投资额分别为0.5亿、1.8

亿、9.3亿、36.1亿，项目综合得分分别为100、90、95、92，荣誉加分6

分。

对该建设单位综合评价的总得分为：

三、动态调整

表3 信用等级动态调整表

行为代码 不良行为 信用等级 说明

GSJS-1 发生一般安全责任事故的

信用等级调

整为 B；原信

用等级为 B
及以下的，按

降低一级处

理

调整期限不少于 1
年

GSJS-2 发生较大质量或者安全责任事故的

信用等级调

整为 C；原信

用等级为 C
的，调整为 D

调整期限不少于 2
年

GSJS-3
在建项目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、

重大质量责任事故及重大以上环境污

染责任事故的

直接定为D级

调整期限不少于 3
年GSJS-4

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经省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认定的

GSJS-5
被司法机关认定有单位行贿、受贿行

为，并构成犯罪的

GSJS-6
被交通运输部或者本省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

调整至被移出严重

失信主体名单

6.986
36921

9236+959+902+1001





D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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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SJS-7
被省级及以上其他主管部门列入严重

失信主体名单并实施联合惩戒的

调整至被移出严重

失信主体名单

注：同一不良行为涉及多项动态调整的，其信用评价等级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。

四、荣誉信息

国家和省有关荣誉表彰有明确规定的，按照规定参照加分标准执行。

表4 荣誉信息评价表（列举）

序号 表彰单位 表彰项目
获表彰单位或

个人加分
备注

1
交通运输部

中华全国总工会
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3

于 认 定

当 年 加

分（跨年

度 的 只

记一次）

；多个奖

项 可 累

计加分，

最 多 不

超 过 10
分。

2 交通运输部
全国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

先进集体先进个人
3

3 江苏省人社厅
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先进集体

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
2

4 江苏省总工会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2

5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最美交通人 1

6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
全国交通运输行业“诚信单位

（集体）和个人”
1

7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文明职工 1

8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江苏交通工匠 1

…… ……

注：1. 荣誉信息加分后信用评价总分高于 100 的按 100 计；

2. 加分项限本省公路水运工程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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